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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2〕15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市农业农村局：

施燎原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构建社会各方共同参与机制，助力

乡村振兴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局为协办单位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支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

我局以企业感受为第一感受，着力破解影响创业创新的痛点

堵点问题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创优营商

环境，推动晋江市场主体活力和企业的创业创新获得感得到进一

步提升。持续优化窗口服务流程、压缩窗口审批时限，提升窗口

服务效能，企业开办实现“4个减”：减材料，相同或近似表格全

程复用，一套材料一次采集；减环节，将企业登记、申领发票、

社保登记、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纳入线下“一窗通办”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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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拓展企业开办预约服务事项的范围，在全市范围内将预约用电、

用水、用气、广电网络接入、互联网服务接入等纳入企业开办的

套餐服务事项；减时间，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5个工作小时；减

费用：推动公章刻制企业将刻章设备进驻行政服务中心，为新开

办企业免费发放一套 3枚公章（企业公章、法人章、发票专用章）。

二、配合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发放工作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的通知》，各级农业农

村管理部门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的管理部门。县级农业

农村管理部门负责向本辖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登记证书。我

局立足登记职能，配合农业局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发放工作。

关于乡镇企业认定办法，国家已有明确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[第七十六号]）

“第二条 本法所称乡镇企业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

投资为主，在乡镇（包括所辖村）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

类企业。”“第七条 国务院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按

照各自的职责对全国的乡镇企业进行规划、协调、监督、服务；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

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进行规划、协调、监

督、服务。”截至目前，晋江注册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212 户。

下阶段，我局将围绕全市“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效益”

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的要求，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、

信息化、便利化和规范化水平，打造行政高效、服务优质、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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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的营商环境，激发全社会创业活力。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注销

线上“一网通办”服务能力，并不断提高“一网通办”比例，力

争实现设立登记全程电子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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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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